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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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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开展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 
 

劳社部函〔2004〕123号

各试点中央企业：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中发[2003]16号，以下简称《决定》）和《关于健全技能人

才评价体系推进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建设的意见》（劳社部发[2004]15号），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劳动和

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决定，选择34家中央企业（企业名单详见附件）作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试点企

业。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试点意义。选择部分中央企业开展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工作，是贯彻落实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和《决定》精

神，在新形势下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措施，也是适应国有企业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客观需要，对于推动企业职工

培训，提高职工技能水平，加快高技能人才培养，增强企业竞争力，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各试点企业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积

极推进试点工作的开展。

　　二、明确试点任务目标。试点企业要按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工程”、“三年五十万新技师培养计划”和

《国资委党委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企业人才工作的意见》的有关要求，认真开展职工队伍素质摸底调查，制定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规

划，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评价、选拔、使用、流动、激励和保障七个环节的工作。要结合实际和市场需求，加快培养企业急需的

技术技能型、复合技能型人才，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需要的知识技能型人才，并以此推动技能人才队伍的整体建设，带动各类

高、中、初级技能人员的梯次发展。

　　三、加快高技能人才培养。试点企业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采用校企合作、订单培养等灵活培训方式，运用现代培训技术，积

极开展技能人才的培养工作。要结合生产实际，实施技能提高培训、岗位培训、名师带徒培训，积极开展技术攻关、创新创效、观

摩研讨和技能交流等活动。试点企业应从职工教育经费（占职工工资总额的1.5%－2.5%）中提取不少于30%的经费用于高技能人才

培训工作。

　　四、开展高技能人才评价。试点企业要按照统一标准、现场考核、强化督导的原则，通过生产现场的能力考核和工作成果的业

绩评定等方法，重点评价企业职工执行操作规程、解决生产问题和完成工作任务的能力。试点企业按照国家职业标准的统一要求，

结合企业生产特点和岗位要求，可对国家题库确定的考核内容进行30%的调整。考核合格者，根据企业要求，可按规定核发劳动和

社会保障部统一印制的《职业资格证书》或出具统一的考核成绩证明，并列入职业技能鉴定的统计范围。试点企业所在地劳动保障

部门派遣质量督导员进行监督，按照统一的技术标准和工作规范，指导企业考核工作，保证评价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试点企业要加强技师考评工作。对企业生产一线技术复杂和操作性强的职业（工种），技师考评可采取企业内业绩评定的方

式，实行能力考核与业绩评定相结合的考评办法。试点企业可根据职业标准的要求和生产岗位的实际需要确定技师考评的要素和内

容，组织开展技师考核鉴定工作。对有突出贡献的技术骨干可破格参加技师、高级技师的考评。

　　五、加大高技能人才开发交流。试点企业要积极开展高技能人才开发交流工作，建立相应的工作站，开发技能人才、技能成果

信息库，为技能人才的交流提供平台，并为高新技术开发、技术成果转让，同业技术交流、绝招绝技展示以及创新创业等活动创造

条件，充分发挥高技能人才在技术攻关、传授技艺、传播技能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有条件的企业，也可开设专门网站，并建立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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